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1〕16号
申请人：咸德水,男，1970年8月23日生，系瓦房店市太阳街道办事处公务员。

住址：辽宁省瓦房店市西环街三段88号2-6-2。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

住所地：瓦房店市西长春路一段七号。

法定代表人：刘俊峰，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曹文光，系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静，系该局工作人员。
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2021年11月3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6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1年11月16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6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王文琦、王文坤、张忠奎、李元先几人是好友，2019年9月21日，李元先生病在医院打吊瓶，其余四人在瓦房店市旺角珍宝坊珠宝店（李元先的店面）等待李元先回来，且每人拿出500元钱交给王文琪当作给李元先的慰问金，申请人再没有钱了，在等待时间里有人提议打麻将，打出来的钱去吃饭。后有人举报赌博，警察来到现场搜出现金4880元，其中包括四人打算送给李元先的慰问金2000元，桌面已打出的饭钱900元及众人兜里搜出的1980元。

申请人认为，与三名友人打麻将不构成赌博，理由如下：1、申请人等四人打麻将是朋友间的娱乐活动，公安部关于办理赌博违法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0号）规定：……亲属之外的其他人之间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2、申请人等四人不以营利为目的；3，申请人兜里没揣钱，如何赌博；4、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是赌博属定性错误，并据此作出处罚决定违反行政处罚的公平公正原则，且没有告知我陈述权，程序违法；5、2019年9月立案，2021年11月下处罚，程序违法。故申请人提出复议申请，请求撤销处罚决定。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6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2019年9月21日15时许，咸德水、王文琪、王文坤、张忠奎在瓦房店市旺角珍宝坊珠宝店二楼一房间内利用麻将机以“穷胡”的方式进行赌博。以上事实有本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因此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对申请人咸德水作出拘留十日并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6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全部程序。被申请人在接到报警后及时出警并开展调查取证工作，依照法定程序依法受理了该行政案件。在执法主体上以及执法地点、执法手段上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我局对该案依法依规行使职权，并对行为人依法作出正确决定。因此，被申请人对咸德水作出拘留十日并罚款五百元的处罚决定程序合法。

三、对违法行为人咸德水的行政处罚适当合理，不具有违法性。公安部下发的《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中第7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 (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赌博的；”本案中违法行为人咸德水系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与其违法行为相适应。

综上所述，请求瓦房店市人民政府驳回申请人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9年9月21日15时许，申请人咸德水与王文琪、王文坤、张忠奎三人在瓦房店市旺角珍宝坊珠宝店二楼一房间内利用麻将机赌博。瓦房店市公安局福德派出所三名民警现场收缴现金4880元，其中包含咸德水个人赌资900元，四人“底钱”每人500元，合计2000元。被申请人通过调查核实，询问当事人，于2021年11月3日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6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申请人咸德水拘留十日并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当事人询问笔录、执法记录仪视频等。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本案中，被申请人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个人或组织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辽宁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权细化标准（修订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中赌博赌资较大的设定为：“个人赌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应当认定为‘赌资较大’。”公安部下发的《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中第7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赌博的；”。

本案中，申请人咸德水与王文坤等三人打麻将，赌资数额已达到《辽宁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权细化标准（修订版）》中“赌资较大”的标准，同时，申请人咸德水为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应适用“情节较重”条款。被申请人根据案件证据、情节认定申请人赌博且情节严重，对申请人作出拘留十日并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

另外，2019年9月21日，被申请对申请人作出的《询问笔录》中，以及2021年11月3日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都告知了申请人有陈述申辩权，并有申请人签字确认，故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没有告知其陈述申辩权本机关不予采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被申请人于2019年9月21日受理申请人咸德水等人涉嫌赌博一案，被申请人于2021年11月3日作出处罚决定，被申请人办案期限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可延长至六十日的最长办案期限，违反法定程序。但鉴于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被申请人超过办理治安案件期限的行为，应视为被申请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瑕疵，被申请人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应当加以注意，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确认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6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2月8日

1
- 2 -

